关于《美丽门头沟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按照《关于全面建设美丽北京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施意见》等有关要求，结合门头沟区实际，区生态环境局牵头起草了《美丽门头沟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2026年行动计划）。
《2026年行动计划》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全会、区政府工作报告有关部署，对标《美丽北京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在坚持全面承接市级规定目标任务的基础上，重点突出门头沟亮点特色，确定了全年重点工作任务，逐项明确了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内容包括持续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深化协同多元共治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持续污染防治攻坚。一是美丽蓝天建设，以降低PM2.5浓度为主线，以“含绿量”提升为牵引，深入实施“0.1微克”攻坚行动，巩固“常态蓝”。二是美丽河湖建设，坚持“三水统筹”，全力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提升水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三是健康土壤保障，源头保护好建设用地、农用地、未利用地；鼓励绿色低碳修复，推进实施重点园地土壤污染修复。

第二部分，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一是应对气候变化，强化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加强重点区域气候适应能力，持续推动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建设。二是建设“无废城市”，聚焦资源节约循环利用，持续推进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三是加强生态保护，开展违法违规旅游活动管控，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建设花园城市，提高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提升生态产品价值，推动补偿资金用于生态环境改善领域。

第三部分，深化协同多元共治。一是区域协同推动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与张家口市加强绿色共建，持续开展灵山保护联合巡护行动；全面启动第一批美丽城市建设，明确推进美丽城市建设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及工程项目；整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二是多元共治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提升生态环境监测能力；深化实施监管、监察、监测“三监联动”工作机制，持续提升执法效能。试行开展未诉先办，探索噪声治理新模式，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强化宣传引导，鼓励全民行动，共建共治共享美丽门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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